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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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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研究院、北京嘉诚瑞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区生态环境

局、福建大数据一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数梦工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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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生态环境大数据  系统框架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生态环境大数据的系统框架，明确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参与主体，规定了生态环境大数

据系统框架的功能组成等。 

本文件适用于为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开展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的规划设计、建

设及其升级、运维运营、安全保障等工作提供指导，并且为生态环境大数据系列标准制定提供基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589-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技术参考模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环境大数据  big data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在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等过程中产生和应用的数据集合。 

[来源：GB/T AAAAA—202X，3.1] 

3.2  

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  system of big data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对生态环境大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存储和应用的基础设施、技术和应用的综合系统。 

3.3  

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协调者 system coordinator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ig data  

是指用于综合类的政府部门或生态环境部门内的综合类的组织机构定义并明确所需的数据应用活

动并将其整合到可运行的系统中。 

3.4  

生态环境数据提供者  data provider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指生态环境部门、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组织机构和公众等，通过各种采集方式和渠道，将生

态环境数据和信息引入到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中。 

3.5  

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提供者  application provider of big data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指从事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建设和服务的企业、组织机构等，通过执行生态环境数据生命周期操作，

以满足数据使用者的应用需求以及系统协调者定义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需求。 

3.6  

生态环境大数据框架提供者  framework provider of big data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指综合类的政府部门或生态环境部门内的综合类的组织机构，通过执行应用转换，为生态环境大数

据应用创建提供资源和服务，同时保护数据完整性和隐私。 

3.7  

生态环境大数据使用者  data user of big data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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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生态环境部门、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组织机构和公众等，通过调用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提

供的接口按需访问信息，并与其产生可视的、事后可查的交互。 

4 生态环境大数据参与主体 

4.1 概述 

生态环境大数据参与主体包括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协调者、生态环境数据提供者、生态环境大数据

应用提供者、生态环境大数据计算框架提供者、生态环境大数据使用者等。 

4.2 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协调者 

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协调者主要功能是规范和集成各类所需的生态环境数据应用活动，以构建一

个可运行的系统。具体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收集并分析生态环境大数据使用者提出的需求； 

b) 组织并协调生态环境数据提供者按需提供数据； 

c) 组织、协调并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提供者按照应用需求、技术要求、安全和隐私要求、

建设运营相关规范、管理体制机制等开展应用系统平台建设和运维； 

d) 配置和管理生态环境大数据计算框架提供者中各组件资源，为其他组件分配对应的物理或虚

拟节点，对各组件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以保障数据提供、应用提供和数据使用工作的运行； 

e) 建立和完善管理机制体制、制定标准保障其他各实体稳定高效运行。 

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协调者通常是综合类的政府部门或生态环境部门内的综合类的组织机构。 

4.3 生态环境数据提供者 

生态环境数据提供者的主要功能是为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提供者提供数据源，通过各种采集方式

和渠道，将数据和信息引入到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中，供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发现、访问和转换。 

生态环境数据提供者包括生态环境部门、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组织机构和公众。其中，其他

相关政府部门包括除生态环境部门外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其他政府部门、提供生态环境相关数据

的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各部门的派出机构和直属单位；企业包括生态环境监管对象和提供生态环境咨询、

治理服务的企业；组织机构包括科研机构和其他组织机构。 

生态环境数据提供者通过以下渠道开展数据采集活动： 

a) 生态环境业务管理活动：是指生态环境部门和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政府部门及各部门的

派出机构和直属单位在履行业务职能过程中，通过生态环境业务系统或本地文件等形式采集

生态环境相关业务数据的过程； 

b) 相关政府部门共享：是指相关政府部门履行部门职责过程中产生与生态环境管理需求密切相

关的数据，并通过共享交换提供数据。例如气象数据、水文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等； 

c) 物联网监测：是指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利用各种传感物联设备，采集的以

时间序列为主的生态环境实时监测数据，包括大气、水、声、辐射、土壤等环境数据，以及污

染排放在线监控、视频实时监控数据等； 

d) 互联网采集：是利用互联网数据采集技术，对生态环境领域相关的数据或信息进行动态采集； 

e) 其他：包括各种组织机构开展科研项目、第三方服务等产生的数据等。 

4.4 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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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提供者主要围绕生态环境大数据使用者需求，在系统协调者的组织下，将来自

数据提供者的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提供给数据使用者，同时需满足系统协调者规定的技术要求、安全

性和隐私要求等。 

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提供者包含从事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建设和服务的企业、组织机构等。 

4.5 生态环境大数据计算框架提供者 

生态环境大数据计算框架提供者主要为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提供者在创建具体应用时提供使用的

资源和服务。 

生态环境大数据计算框架提供者通常是综合类的政府部门或生态环境部门内的综合类的组织机构。 

4.6 生态环境大数据使用者 

生态环境大数据使用者通过调用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提供的接口按需访问信息，与其产生可视的、

事后可查的交互。 

生态环境大数据使用者包括生态环境部门、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组织机构和公众。其中，其

他相关政府部门包括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其他政府部门、需要生态环境相关数据的其他政府部门，

以及各部门的派出机构和直属单位；企业包括生态环境监管对象以及生态环境数据的社会化利用主体；

组织机构主要包括科研机构和其他组织机构等。 

5 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框架 

5.1 概述 

生态环境大数据的系统框架包括计算框架层、数据资源层、应用支撑层、数据应用层，以及支撑系

统运行的安全管理、运维管理等配套保障体系（见图1）。 

 
图1  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框架 

5.2 计算框架层 

5.2.1 概述 

计算框架层包括基础设施、存储框架、处理框架、信息交互/通信和资源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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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为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中的所有其他要素提供必要的资源，这些资源是由一些物理资源

的组合构成，可控制/支持相似的虚拟资源。基础设施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a) 网络：从一个资源向另一个资源传输数据的资源； 

b) 计算：用于支持系统运行和处理数据的计算能力和执行环境，包括图形处理器、中央处理器、

内存等； 

c) 存储：用于为系统提供保存数据的资源； 

d) 环境：承载系统需要用到的外部物理资源，包括房屋、门禁、机柜、温湿度控制、电力、消防

等。 

5.2.3 存储框架 

存储框架是在基础设施之上构建的软件层，提供数据存储、计算和管理的功能。这些平台通常包括

分布式文件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集成工具等，用于管理和操作大规模的数据。 

5.2.4 处理框架 

处理框架是指用于进行大数据处理和分析的软件工具集合，能够并行处理大量数据，并提供分布式

计算、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实时数据处理等功能。 

5.2.5 信息交互/通信 

信息交互/通信是指用于支撑生态环境数据在各个组件之间进行的交互和通信，包括数据的传输、

共享和交换等操作，通过网络或其他通信手段实现，通信方式可以是点对点传输、存储转发或多播等。 

5.2.6 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用于有效地管理和分配基础设施的资源，优化资源的利用和性能，以保障任务能够按时运

行，包括调度器、容器化技术、负载平衡等。 

5.3 数据资源层 

5.3.1 概述 

数据资源层主要是指构建生态环境数据资源中心，通过对需要面向多主体、多应用的生态环境数据

进行统一收集、预处理、分析和存储，形成数据集合，并提供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共享的基础数据平台。 

包括数据接入管理、预处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等内容。 

5.3.2 数据接入管理 

数据接入管理负责处理与生态环境数据提供者的接口和生态环境数据的引入。 

生态环境数据来源、数据类型、数据结构多样且复杂，可采用数据接口、数据前置库、数据包等形

式进行数据导入，并根据技术的发展，迭代升级数据采集技术和方式。 

5.3.3 预处理 

数据治理是根据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需求，对获取的生态环境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操作，以提供正确、

规范及有价值的信息，包括数据验证、清洗、标准化、格式化和存储等活动。 

5.3.4 数据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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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管理负责对从数据接入到分析应用各个阶段的数据质量的评价与控制。包括制定数据管

理目标、制定数据质量规则、开展数据监控、数据校验、数据质量评价、数据问题报送和反馈闭环管理

等。 

5.3.6 数据共享交换 

数据共享交换是根据数据使用者需求提供数据共享服务，包括目录服务、数据访问服务、数据交换

服务和离线数据包服务等。 

5.4 应用支撑层 

应用支撑层要是指生态环境专业支撑工具，从生态环境应用系统中抽象出来的具有通用性支撑作

用的专业工具和组件。主要包括环境机理模型、机器学习模型、统一地理空间支撑工具、统一报表和可

视化工具等。 

5.5 数据应用层 

应用层主要包括基于数据层汇聚的数据经过加工处理后，按照生态环境大数据使用者开展水环境

管理、大气环境管理、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土壤环境管理、固体废物及化学品管理、自

然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污染排放管控等各项业务的管理和决策需求以及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

需要，形成的各类应用系统。用于支撑环境监测监控、环境监管协同、环境评估决策、环境治理修复管

理、环保公共服务、企业环境管理以及其它相关活动等应用场景。具体包括： 

a) 环境监测监控：政府部门、环境监管在对生态环境基本情况和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数据采集的

基础上，进一步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为生态环境管理、决策和污染排放控制提供基础数据

的应用系统。按照监测监控对象不同，分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控场景，生态环境质

量监测场景包括环境质量监测和生态系统状况监测场景，污染源监控场景包括监督性监测、在

线监测、执法监测、应急监测等场景； 

b) 环境监管协同：生态环境部门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使用数据开展生态环境监管、环境违法行为

监管、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等。按照监督管理范围的不同，将监管协同

分为内部协同和外部协同。其中，内部协同包括部门和区域内的协同管理，主要为常规场景下

的监管业务（信息跟踪、目标管理、任务调度等）和特定场景下的监管业务（监察执法、应急

管理等）；外部协同包括跨部门和跨区域的行政审批信息互通、监测数据共享、执法协同、应

急调度协同等场景； 

c) 环境评估决策：生态环境部门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根据履行业务职能的需要，使用数据开展生

态环境质量评价、环境污染溯源和预警预报、科学决策等活动，以及为相关活动而进行的数据

共享。 

d) 环境治理修复：政府部门或参与环境治理的企业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诊断、评估评价，制定治

理修复方案并采取相关措施，对治理修复结果进行评估反馈； 

e) 环保公共服务：政府对其他生态环境保护的参与主体（如企业、公众、科研机构等）提供专题

数据以及模型算法、资讯、宣传教育、咨询、生态环境权益市场管理等服务； 

f) 企业环境管理：生态环境监管对象企业进行的数据的上传上报、利用相关数据进行生态环境保

护和完善相关生产、商业活动； 

g) 环保科技研发：包括组织机构开展生态环境数据再生产再加工、科学研究、公益活动等，以及

生态环境数据社会化利用主体的企业，对开放数据进行分析挖掘，提供相关的社会化服务等； 

h) 其他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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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配套保障体系 

5.6.1 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是指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和安全管理措施，构建生态环境大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实现覆盖

硬件、软件和上层应用的安全保护，从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来保障生态环

境大数据的安全性。 

按GB/T 35589-2017中7.6，安全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a) 网络安全：通过网络安全技术，保障数据处理、存储安全和维护正常运行； 

b) 主机安全：通过对集群内节点的操作系统安全加固等手段保障节点正常运行； 

c) 应用安全：具有身份鉴别和认证、用户和权限管理、数据库加固、用户口令管理、审计控制等

安全措施，实施合法用户合理访问资源的安全策略； 

d) 数据安全：从集群容灾、备份、数据分级、数据完整性、数据分角色存储、数据访问控制等方

面保障用户数据的安全。 

同时提供一个合理的灾备框架，提升灾备恢复能力，实现数据的实时异地容灾功能，跨数据中心数

据备份。 

提供隐私保护，在不暴露用户敏感信息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数据挖掘，根据需要保护的内容不同，

可分为位置隐私保护、标识符匿名保护和连接关系匿名保护等。 

5.6.2 运维管理 

运维管理是指通过运维管理制度、运维管理措施、运维服务团队等，构建统一的运维管理体系，保

障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高效稳定运行。 

按GB/T 35589-2017中7.7，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为生态环境大数据提供统一的运维管理系统，实现对包括数据中心、基础硬件、平台软件和应用软

件等的集中运维、统一管理，实现安装部署、参数配置、监控、告警、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审计、服

务管理、问题定位、升级和修复等功能。 

具有自动化运维的能力，通过对基础层的基础硬件、平台软件等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合理分配和调

度业务所需要的资源，做到自动化按需分配；同时提供对数据层、支撑层和应用层的多个应用软件进行

集中运维的能力，自动化监控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各功能构件的运行状态、性能指标等，对异常情况进

行告警和事件处置，实现从业务维度来进行运维的能力。 

对主管理系统节点及所有业务组件中心管理节点实现高可靠性的双机机制，采用主备或负荷分担

配置，避免单点故障场景对系统可靠性的影响。 



GB/T XXXX—XXXX 
 

 7 

参 考 文 献 

[1]  GB/T 35589-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技术参考模型 

[2]  GB/T AAAAA—202X  信息技术  生态环境大数据  数据分类与代码 

 

 


